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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上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岗位培训系列教材,即《水上安全

监督实用法规教程》(海上)、《水上安全监督实用法规教程》

(内河)、《国际海事条约简明教程》、《水上安全监督行政执法

基本法律知识》和《水上安全监督行政执法人员职业道德教

程》是根据交通部交体法发〔1996〕36 号和交通部交教发

〔1996〕1079 号《关于印发〈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教学

计划与教学大纲〉的通知》要求编写的。这是水上安全监督执

法队伍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通过培训,将会进一步

提高水上安全监督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造就培养一支有

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又有文明服务意识的水上安全监督执

法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上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编写工作得到

了有关港监局的大力支持。部安监局宋家慧副局长为组长的

编审组负责这项工作,对教材编写工作十分重视。部体改法规

司、教育司的有关领导对教材编写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和帮助。

本书由天津海上安全监督局法规处处长缪军同志任主

编, 天津海上安全监督局赵殿荣同志、秦皇岛海上安全监督

局江伶枝、谢海同志任参编。本书由天津海上安全监督局高

级工程师钟伯源同志主审。在教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 我们

谨向本书的主编、主审、参编和参加本书的有关专家刘占魁

等同志以及给予本书编写工作以支持的所有专家表示衷心的

1



感谢和敬意!

由于本书编写工作任务重、时间紧, 书中的不足在所难

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以臻完善。

水上安全监督执法人员岗位培训教材编审组

199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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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际法概况

第一节 国际法的渊源与基本原则

一、国际法的概念和特征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

的, 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具备

法律特性,与一般法律一样,它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

对象, 并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这些一切法律所具有的共性。

但是, 国际法和国内法相比, 又有不同于国内法的一些特

征。首先, 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 它调整的关系主要是国家

之间的关系, 这是国际法区别于国内法的最基本特征。当

然, 除国家以外, 某些其它国际社会成员, 如民族解放组织

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是国际法主体。其次,国际法是国家

之间以协议方式制定, 还有一部分国际习惯规则, 是由各国

在国际实践中经反复适用并公认为法律而确立的。这一点

不同于国内的立法, 由国内法律主体之上的立法机关依立

法程序制定。最后, 国际法采用独特的强制实施方式, 国内

法主要依靠有组织的国家强制机关, 如军队、警察、法庭等

来保证实施。国际上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实施机关

或组织, 虽然有国际法院、国际裁判和仲裁庭, 但它们没有

强制管辖权。国际法主要依靠国际法主体本身或集体的力

量来强制实施。正是因为具备上述特征,使国际法成为一个

独立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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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是由一系列调整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组

成的,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国际法

的渊源。由于国际社会没有立法机构,国际法又尚未有成文法

典,处理国际争端或裁判案件时,就必须首先确定适用于该争

端或案件的法律。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有的规定在条约中,

有的包含在国际习惯中。探索国际法的渊源,正是为了确定可

以适用于解决某项具体问题的法律。

国际法院裁判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的范围非常广泛,从

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直到作为确认法律原则

补助资料的司法判例和学者学说,都可以适用。此外,经当事

国同意,还可以本着“公允及善良”原则进行裁判,作此规定,

目的是使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有更多的依据,免得出现“无法可

依”的状况。从实践来看,国际法院裁判时主要是依据国际条

约和国际习惯,而适用其它各项是为了填补条约和习惯的空

白。因此,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主要的国际法渊源。

1. 国际条约

凡是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有效的国际条约都是国际法

的法律渊源。国际条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关于政治、经

济、贸易、法律、军事等方面规定其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现代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大部分规定于国际条约之

中,因此,国际条约成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之一。

在国际条约当中,有些是专为缔约国规定权利和义务的,

这类条约通常被称为“契约性条约”,如两国之间的通商友好

条约和互助合作条约。有些是专门确立和修改国际法原则、规

则和制度的,这类条约被称为“造法性条约”,例如《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在多数情况下,很难严

格区分契约性条约和造法性条约。契约性条约中可能包含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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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普遍接受而具有广泛约束力的规则:而即使是造法性条

约,它所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对非缔约国也是没有拘束力,除非

这些原则和规则构成了国际习惯。尤其在现代国际法中,条约

大量增加,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条约所载的规则既有习惯规

则,也有协议规则,区分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就更困难

了。所以,大家也都自然地视所有的国际条约为国际法的渊

源。

2. 国际习惯

国家间在国际交往中基于长期的实践,往往形成许多惯

例,即通例。这些惯例一旦被各国普遍接受和承认,具有法律

约束力,就成为国际习惯。也就是说,作为国际习惯应具备两

个条件:一是惯例的产生,即国际社会通过长期和反复的实

践,形成惯例,有的学者称这个条件为形成国际习惯的“物质

因素”;二是惯例被各国普遍承认,从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

备形成国际习惯的“心理因素”。国际习惯是上述“物质因素”

和“心理因素”的统一。

国际习惯是在国际社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与国际条约

不同,它不成文。因此在适用国际习惯时,必须首先寻找证据,

证明国际习惯的存在。证据可以是国际实践中的各种外交文

书或国际上有关判决和决议等。如果从上述途径找不到证据,

国际习惯就不能确立,也谈不上适用国际习惯了。

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一个主要渊源。从历史看,它的产生

远远早于国际条约,也可以说国际习惯是最古老的国际法渊

源。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际习惯都有被条约化的趋

势,但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现有的和新形成的国际习惯仍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1.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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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法律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这

些原则或规则根据它们各自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的不同,可

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被各国公认的,适用

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构成国际法基础并具有强行性质的法

律原则,另一类是适用于个别领域,由国际法基本原则引伸出

来的具体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议当中被

广泛地应用,是国际法规范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根据国际法基

本原则的概念并结合国际实践,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特征可以

概括如下:

(1)各国公认 在国际社会实践中,某项国际法规则被确

定为国际法基本原则首先必须得到各国公认。这种公认,或者

是反复体现在各国缔结的条约中,或者作为国际习惯而被各

国接受。只有这样,这一原则才能成为具备法律拘束力的真正

意义上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2)具有普遍意义 也就是说,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应适用

于国际法律关系的一切领域,应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最具普遍

意义的规则。这一特征使其区别于一般国际法原则。例如:政

治犯不引渡原则,它虽是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重要原则,但不

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原则只涉及国与国之间引渡犯

人的问题,不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而国家平等原则就不

同,它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是国际法

基本原则。

(3)构成国际法的基础 这一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

际法基本原则是具体原则产生的基础,国际法的其它原则、规

则和制度都是由国际法基本原则引伸而出。其次,国际法基本

原则是判断国际法其它原则、规则和制度有效性的法律标准。

任何上述国际法规范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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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便是无效的。此外,倘若有新的国际法律问题而在国际法中

没有现成规范,国家之间又没有明确的协议规定时,可以按照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加以调整和解决。

(4)具有强行法的性质 所谓强行法,也称绝对法或强制

法。它本是国内法中与任意法相区别的一个概念,是指必须绝

对服从和执行的法律规范。因此,国际法基本原则不可以随意

选择和更改,其它的国际法规范也不得与之相抵触。

2. 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与国际法基本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产生、发展和确

立起来的。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与该时期的政治、经济、

军事和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不同发展时期的国

际法基本原则总有新的内容。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时期,在不同

的国际交往当中,国际社会也确立了一些内容不尽相同的基

本原同。这些基本原则分别反映在有关的国际法文件中。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组织文件,自 1945 年制定以

来,其宗旨与原则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联

合国宪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确认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也为国

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宪章规定了联合国成员国

在相互关系中应遵循的七项基本原则。

在 1954 年中、印两国缔结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

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

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此后,这一原则成为中、印、缅三国一直

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对处理和解决国际关系中的相关问题具有现

实指导意义,其很快被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所确认,并逐步成

为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又一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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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以

及各主权国家间订立的重要国际公约或条约也提出并最终确

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国

际法基本原则更加系统化,它们对充实和发展国际法基本原

则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概  述

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由于直接关系到国际

法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施,所以一直成为国际法领域内十分受

人关注的重点。对于两者的关系,各国的学者有各自不同的主

张,把主要观点归纳起来,可以看出基本是两种理论,即:一元

论和二元论。所谓“一元论”是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

法律体系。在持一元论观点的学者中,由于对国际法与国内法

效力优先顺序的认识不同,又分为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

先说两个学派。通过分析发现,两个学派的学说或是否定了国

际法的效力,或是导致对国家主权的否认,都从根本上歪曲了

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二元论”,又

称“平行说”。这一学说于 19 世纪末被提出,并逐步被各国的

公法学家所接受。二元论阐明,国际法与国内法有两点本质的

不同,一是两者调整的对象不同;二是它们的法律效力根据不

同。因此得出结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

它们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这对国际法与国内法

关系理论是一个推进。但与此同时,二元论过分强调国际法与

国内法的平行关系,甚至还把二者对立起来,因而又有“对立

说”之称。这样就掩盖了两者相互联系的一面,二元论还是不

能全面、正确地阐述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如前面所述,基于调整对象、效力根据等方面本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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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际法与国内法构成了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但两个法律

体系之间并不是平行说所主张的那种对立关系,正相反,两者

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产生、发展及实

施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互相渗透、补充又相互制约的。首先是渗

透补充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制定过程中彼此参照,一方面

国内法的一些原则和规则或是被引入国际条约,或是在国际

社会中反复适用形成国际习惯而被纳入国际法。例如:主权平

等,不干涉内政等一些国际法原则,就是吸收了国内法的规定

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国际法的某些原则和规则,又往往通过

国内的立法程序,以更加详细、具体的规定被吸收到国内法中

来。如我国的《领海及毗连区法》就是遵从《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相关原则和规则制定的。其次是制约关系,一方面,国际

法不能干预国家按照主权原则所制定的国内法,这是国际法

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国内法的规定不

得改变国际法的现行原则、规则和制度,也就是说国家不能以

国内法为由而拒绝履行国际义务。这一原则规定于《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27 条,该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

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公约。”总之国际法与国内法是既相互区

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法律体系。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1.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

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是指国家在国内如何执行国际法。

由于国际法发挥调整国际关系的作用是通过国家履行国际义

务来实现的,那么,国家如何执行国际法,即国际法在国内如

何适用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实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

面。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国际法对一国生效,即对

该国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国际法在国内如何适用并发生效

力,则依各国国内法规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英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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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国际法上,首先严格区分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在其它国

家也常是如此。对国际习惯规则,英国将其看作国内法的一部

分。但在适用时,要受两项限制:一是这些习惯规则不能与现

有的或以后出现的国内成文法相冲突;二是这些习惯规则的

适用范围一旦成为有终审权的英国法院所确定,所有英国法

院均受该项确定的约束。对国际条约规则,英国的法律规定,

条约只有经议会的立法程序后,才能在国内适用。在法国,宪

法规定正式批准而公布的国际条约,即使与国内法抵触亦具

有法律效力。法国法院适用国际习惯以不与国内立法冲突为

限,但事实上法院将国内立法尽可能解释为不与国际法相抵

触,因此,国际法在法国基本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在美国,依

照宪法的规定,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但根据美国法院判例的

解释,此种条约只能是“自动执行条约或条款”。所谓“自动执

行条约或条款”是指条约或条约中的某个条款明白表示或按

其性质不需经过国内立法而可以自动生效的条约或条款。若

不是自动生效条约或条款,则须经立法确认,才可具有法律效

力。美国宪法未规定国际习惯法在国内法律上的地位,但其法

院判例承认国际习惯规则具有与其国内法同等的法律效力。

在日本,对于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及已经确定的国际习惯规

则,日本都承认其当然具有国内法上的效力。在我国,宪法对

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

14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

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虽然《民法通则》只是

我国的一部民事法律,其规定不能确切说明国际法与国内法

关系问题,但从实践来看,我国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

题时,基本遵循该法条规定的原则,即:优先适用缔结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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